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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內公布適用期程。 

提案人：鍾佳濱  李麗芬  黃國書  何欣純  張廖萬堅 

許智傑  吳思瑤 

2、 

綜觀目前校園勞動環境可以發現，造成年輕人勞動權益意識低落之政策大致有三，分別是學

習型助理制度、強制服務學習政策與無薪實習制度。由上述三種機制所創造的無償勞動狀態，

正是讓目前台灣年輕人在求學時期便產生勞動力價值觀被扭曲的主因之一。然而，校園不應該

成為慣老闆與自我剝削概念的養成場所，無論是要當勞工或是老闆，都要有對於勞動價值的正

確觀念，而教育部亦不應讓政策成為勞動權益意識低落的幫兇。是故，請教育部重新評估，將

自 2009 年開始之「服務學習列為必修課程」政策與大學校務評鑑脫鉤，並與勞動部合作，全面

檢討校園內無薪勞動、假服務與課程之名行無償勞動之實的狀況，於三個月內向教育及文化委

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黃國書 

連署人：吳思瑤  鍾佳濱  李麗芬  何欣純  張廖萬堅 

3、 

2015 年 6 月 17 日教育部及勞動部分別通過《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

保障處理原則》及《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後，做為各大專院校兼任

助理學習或勞動範疇分流之標準。 

然因學習範疇定義模糊，致使各大專校院擴張學習之定義，濫用學習型兼任助理，造成「假

學習，真僱傭」之情形，危害學生兼任助理之勞動權益甚鉅。 

為改善上開問題，爰要求： 

一、教育部應邀請勞動部、相關工會團體、學生代表舉辦學習範疇界定會議，其比例不得少

於全體委員之二分之一。 

二、教育部應根據學生專業領域教育所需，明確定義及限縮學習型兼任助理之範疇。其「學

習內容」應該是要確認是學生專業領域教育所需之專業養成規則，例如醫師、教師、社工，才

會安排相關實習課程，且當事人並無選擇自由。針對處理原則第五條，由教育部設定學習計畫

的審查標準並定期查核，避免學校系所球員兼裁判，且教育部應接受學生對學校之申訴，並將

申訴案送審議平台處理。 

三、勞動部針對學生或工會申訴大學違反勞動法令致兼任助理權益受損案件，勞動部應依法

進行勞動檢查，違法者應確實裁罰，並將 105 學年度上學期結束前（106 年 2 月）將學校違法情

形提報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 

四、教育部針對違法學校，應要求以保障勞動權益之前提立即改善，並將 105 學年度上學期

結束前（106 年 2 月）輔導學校改善情形提報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如經要求改善仍存重大

爭議之學校，應列入校務評鑑之參考。 

提案人：李麗芬  黃國書 


